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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既成道路取得與後續因應之道私有既成道路取得與後續因應之道私有既成道路取得與後續因應之道私有既成道路取得與後續因應之道    

現有私有既成道路因政府財政困難，無法全面徵收補償，在面臨大法

官釋字第 400 解釋，以及高所得者利用捐地節稅，致使政府稅基嚴重

侵蝕，政府爰採取一連串之因應措施及方案，以解決此問題。本文主

要係就政府辦理私有既成道路取得試辦計畫之推動情形加以說明，並

就相關決策提出改進建議，以利未來業務之推展。    

李泰興、陳莉惠（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簡任視察、專員）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私有既成道路徵收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各級政府難以有效解決

之問題，據內政部調查統計結果，全國私有既成道路面積約有 4萬餘

公頃，如以 85 年公告現值加 4 成估計，所需徵收經費約 3.4 兆元，

已遠超過各級政府 94 年度歲出總額。由於政府財力難以負荷，致使

私有既成道路無法獲得合理補償，衍生土地所有權人之不滿與反彈，

爰以抵觸憲法保障人民的財產權為由，聲請釋憲。嗣經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作成釋字第 400 號解釋文，要求各級政府對於私有既成道路之徵

收，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解決，以消除民怨。 

為因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上開解釋，中央雖曾多次邀集地方政府

提出相關對策及措施，惟受限於當前各級政府人力及財力，其解決效

果仍相當有限。由於政府遲遲無法全面徵收，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為能

儘早變賣求現，願意以低於公告現值價格予以出售，再加以現行所得

稅法，有關納稅義務人對政府之捐贈，可全數扣除，不受金額限制，

亦使所謂「捐地節稅」，成為高所得者規避稅負之最佳管道，此舉不

僅使政府稅基被嚴重侵蝕，亦使租稅公平正義遭受到極大挑戰。 

本文主要係針對私有既成道路形成原因、後續衍生問題與政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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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杜絕「捐地節稅」管道所採取之ㄧ連串因應對策加以說明，並就相

關政府決策提出改進建議，以使外界充分了解政府對於解決私有既成

道路之努力及成果。 

貳貳貳貳、、、、私有既成道路形成之原因及後續私有既成道路形成之原因及後續私有既成道路形成之原因及後續私有既成道路形成之原因及後續衍衍衍衍生問題生問題生問題生問題    

私有既成道路形成原因甚多，有形成於日據時期已長期供公眾通

行之道路、有光復後所開闢惟未辦理徵收之道路、有政府漏辦徵收程

序者、有道路開闢後因地籍重測或逕為分割所產生新地號之道路用地

者、有土地所有權人興建房屋於都市計畫道路範圍內自行留設之通路

土地者等等因素。由於以上形成原因複雜，造成各級政府在處理上難

以面面俱到，連帶影響其解決之意願，以致未徵收之私有既成道路面

積及所需經費在長時間累積後已是一天文數字。 

由於各級政府長時間未能積極面對與處理私有既成道路問題，相

關地主在政府長期未給予合理補償情形下，爰以抵觸憲法保障人民財

產權為由，於 83 年 6 月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聲請釋憲。嗣經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於 85 年 4 月作成釋字第 400 號解釋，認為既成道路所有

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

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

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應訂定期限籌措財

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道路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

收，僅既成道路因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令規定繼續使用，毋須同時徵

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至於因地理環境或人文狀況改變，既成

道路喪失其原有功能者，則應隨時檢討並予廢止。 

內政部經依上開解釋文之定義調查統計結果，全國既成道路面積

計 4 萬 6 千餘公頃，徵收經費按 85 年公告現值加四成計算，約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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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 4 千餘億元，若依「土地徵收條例」以市價辦理徵收，所需經費將

遠超過前述 3 兆 4千億元，故如一次辦理徵收，勢必使各級政府面臨

財政破產之困境，即使按該解釋文以逐年方式辦理徵收，或以他法補

償，雖可暫時紓緩政府財政壓力，然延長徵收期限，其補償經費可能

隨著土地公告現值之調高逐年增加，長期而言對政府財政負擔反而更

加沉重。 

行政院為解決前述問題，爰於 85 年 12 月訂定相關處理原則，要

求各級地方政府儘量以公有土地與私有既成道路交換或以市地重

劃、區段徵收、都市更新、容積移轉及設定地上權地役權等地政手段

解決，其間並多次邀集地方政府研擬其他有關對策及措施，除持續清

查未予徵收補償之私有既成道路外，並研擬完成「都市計畫私有公共

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有土地交換辦法」、「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

法」、「都市更新條例」等配套法令規定，以利各級地方政府推動辦理。

另在開源節流方面，其中開源部分，請地方政府依「工程受益費徵收

條例」與「地方稅法通則」等規定，協調民意機關同意加強工程受益

費及相關稅賦之開徵，俾有適度財源逐次辦理私有既成道路之徵收。

至節流部分，亦請地方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加強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與檢討改進私有既成道路公告現值之評定及補償制度，並衡酌財政狀

況訂定分年分期取得計畫等方式，以減少相關徵收範圍及其所需經

費。惟因上開措施受限於各級政府人力與財力，及行政作業程序繁複

等因素，其落實執行程度相當有限，對於解決私有既成道路問題成效

並不彰顯。 

由於私有既成道路全面徵收延宕多年，致使部分土地所有權人

認為徵收無望，為求及早變賣求現，願意以遠低於土地公告現值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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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讓售，此造成部分土地仲介業者或高所得者獲得套利之空間。現行

所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個人對政府之捐贈，可全數扣除，不受金額

限制；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規定，贈與土地價值之計算，以公告

現值或評定標準價值為準；土地稅法第 39 條規定，依都市計畫法指

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因上開

規定，使得納稅義務人得以遠低於土地公告現值之價格先購入該類土

地，再將土地以公告現值捐贈予政府，亦即透過捐贈行為抵減部分所

得稅額或贈與稅額，以規避應繳稅負。由於購入價格與土地公告現值

間差額甚鉅，不僅在土地交易市場中有土地仲介者藉此謀取獲利，高

所得者亦在租稅利益誘因下，樂於購買私有既成道路捐贈給政府，然

在前述交易捐贈過程中，土地所有權人雖有出售之管道，實際獲取之

補償金額卻相當有限，政府亦因此損失鉅額之稅收，居間獲利者是少

數土地仲介業者與高所得者，爰此，防堵前述法令產生之租稅漏洞，

已是政府急要且克不容緩之任務。  

參參參參、、、、取得既成道路試辦計畫取得既成道路試辦計畫取得既成道路試辦計畫取得既成道路試辦計畫之之之之執行執行執行執行過程及過程及過程及過程及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為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杜絕高所得者以低於土地公告現值之

價格購入既成道路，再透過捐贈政府行為規避稅負，進而侵蝕政府稅

基，同時亦可提供有意出售土地之所有權人另一出售管道。政府經過

多方縝密規劃後，爰提出由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再

由該財團法人以公開競標方式辦理私有既成道路價購，於價購後再將

所有權移轉給政府之構想。在構想中，土地所有權人得以心中願意出

售之價格參與投標，並由出價最低者得標優先被收購，如此一來，因

係土地所有權人直接出售給財團法人，不用如同以往需透過土地仲介

者轉手出售，減少中間價差而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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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構想，行政院於 92 年 11 月核定「中央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取得既成道路試辦計畫」，試辦期間 3 年（即 93 年度至

95 年度，必要時得延長試辦期間），中央於試辦期間每年各編列 15

億元補助地方辦理，地方政府或其設立之財團法人亦得自籌部分財源

予以配合，於試辦期滿後，政府亦得視實際執行狀況及市埸情形，再

予通盤檢討改進及研擬後續處理方案。該試辦計畫之內容，主要係由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 1,000 萬元設立財團法人並由該法人採競價方式

辦理收購，或由地方政府報經內政部同意後，於符合公平、公開及兼

顧政府財政負擔原則下，自行研擬其他合法方式辦理。如採競價方式

收購，得視需要酌定土地公告現值之一定成數為最低或最高收購價

格，由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同意出售之價格占土地公告現值之成

數最低者優先收購，但為避免收購對象集中於少數人，對於同一土地

所有權人得限制最高成交總額或最高收購面積，至收購範圍以都市計

畫內私有既成道路為優先，其他公共設施保留地或非都市計畫內私有

既成道路如有意願，亦得一併納入。 

前述試辦計畫執行截至 94 年 4月底止，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

採競價方式取得私有既成道路，已決標筆數約 295 筆，成交面積約

19 公頃，平均決標價格介於土地公告現值 3 成至 4 成。以上決標價

格雖然較土地所有權人以往賣給土地仲介業者僅為公告現值1成至 1

成 5 之價格為高，惟經就已決標資料進行分析後發現，因政府競價收

購之資訊尚未廣為民眾所知悉，再加上私有既成道路所有權人人數眾

多，地方政府亦無法逐一通知，致部分縣市實際參與投標之土地所有

權人並不多，得標者有集中在少數人或特定地區之情形。另外為節制

捐地抵稅，政府亦就相關私有既成道路捐贈行為進行規範，自 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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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凡個人以購入之私有既成道路捐贈與政府，並依規定列報捐贈

列舉扣除額時，其捐贈金額之計算，應以實際取得成本為基準，如未

能提示相關證明文件或土地係受贈而取得者，均以財政部各地區國稅

局參照捐贈年度土地市場交易情形擬訂且報請財政部核定之標準為

計算基準。有關前述措施之執行效益，據財政部統計結果，捐地抵稅

金額如以綜合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 40％計算，89 年度抵稅金額僅約

1,300 萬元，90 年度則增加至 67 億元，自此之後，因捐地節稅蔚為

風潮之故，其金額大幅攀升，至 92 年度已高達約 500 億元，惟在政

府採行杜絕上開管道措施後，93 年度抵稅金額大幅下降為 26 億元，

實質增加政府稅收約 400 多億餘元，顯示節制捐地抵稅已具初步成

效。 

肆肆肆肆、、、、未來改進方向未來改進方向未來改進方向未來改進方向    

如前所述，在政府推動公開競標方式辦理私有既成道路收購後，

雖已有效增加土地所有權人受補償金額，壓縮土地仲介業者套利空

間，同時，亦使捐地節稅侵蝕稅基之情形大幅改善。惟在試辦初期，

因收購資訊無法廣為周知，致部分縣市收購對象有集中在少數土地所

有權人之現象。故為加強資訊公開管道，讓更多土地所有權人能夠實

質獲得政府收購政策之效益，將透過在地價稅單上加註有關採競價方

式取得既成道路之宣導文字，及要求地方政府應設置專人專線服務與

上網公告等加強資訊公開措施，俾使土地所有權人在資訊充分掌握情

形下，得以投標參與政府競價收購。 

另因目前競價收購所需財源，均由中央編列專款支應，地方政府

僅負擔少許之行政作業費用。惟私有既成道路取得後所有權係歸地方

政府，其使用及受益對象均為地方政府，故有關私有既成道路取得經

費，基於權責相符原則，應屬地方政府責任，中央僅係本於協助立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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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源上酌予補助。爰此，為落實中央及地方共同協力解決私有既成

道路問題，中央自 94 年 7 月起，有關地方政府公開競標收購價格之

補助成數暫以公告現值 1 成 5 為限，超過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辦理，

以賦與地方政府適度之財務責任，未來年度並視實際執行結果，再決

定中央補助成數及其補助原則。  

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由於私有既成道路形成原因積存已久，且面積數量龐大，在政府

目前財政狀況無法全面負擔下，僅能本於維持財政健全之原則透過各

項可行折衷方案逐次推動辦理。惟既屬折衷方案，當無法照顧全數土

地所有權人之利益，如此一來，以部分土地所有權人立場，即認為其

應有之權益並未得足額補償，再加以為杜絕捐地抵稅，落實租稅公

平，亦採取若干限制手段，防止土地仲介業者從中賺取鉅額利益，或

高所有得者得以有效規避稅負，惟相對當事人而言，因損及其既得利

益，難免會有所批評及反彈。由於政府各項施政係本於財政收支平衡

及公平、合理原則，就大多數民眾實質受益之立場予以考量，爰此，

有關現行私有既成道路公開競價試辦計畫，因能有效兼顧前述目標及

原則，在現階段應屬最可行之方案。故為使上開試辦計畫得以持續推

動，除希望土地所有權人及大多數民眾能夠支持外，未來政府亦會針

對該試辦計畫之利弊得失不斷進行檢討並作適時修正，務使政府與土

地所有權人均能達到雙贏及互蒙其利之政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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